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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进展的更正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

新疆吉创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2022）沪 74 民初 2803 号），

经上海金融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16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对于该公告

经事后审核发现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结合本次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结果，依据 2022 年三季度末的相

关财务数据初步测算，转回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2.42 亿元，冲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及营业外支出 1.2 亿元，在未包含所得税影响的前提下，合计预计对当期利润

总额及净资产的影响为增加 3.62 亿元，其中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为 0.03 亿

元。最终结果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更正后： 

“ 本次解除事项的财务影响包括两方面： 

1）直接影响 

结合本次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结果，依据 2022年三季度末的相关财务数据

初步测算，转回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2.42 亿元，冲减未确认融资费用及营业外支

出 1.2亿元，在未包含所得税影响的前提下，合计预计对当期利润总额及净资产



的影响为增加 3.62 亿元，最终结果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鉴于上述调解是基于公司债权投资底层资产不达预期的特殊背景下达成的

解除协议，是债权投资处置过程中的特殊业务。其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均具有

偶发性，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该项债权转让协议对当期经营成果的影响应当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2）间接影响 

民生上海分行与苏州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苏州中润”）签订《固定资

产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苏州中润向民生银行借款 12.7亿元，贷款期限 10年，

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出具还款承诺函，承诺为债权本金及其利

息、逾期利息等费用与苏州中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九十

二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

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请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根据上述规定及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判思路来看，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

司最终可能承担的共同还款义务最大金额为抵押物处置完毕后尚未归还民生上

海分行的余款。 

目前，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已收到法院出具的破产裁定，法院指定的

管理人正在交接和接管过程中。民生上海分行在后续苏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

的破产过程中，可获得分配的受偿比例暂无法确定。同时鉴于该笔债权尚在上海

金融法院诉讼审理中，法院尚未判决，目前无法测算具体影响，我司将根据苏州

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进展及案件的实际诉讼进展进行判断和处理。”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准确

性，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此公告。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5 日 

 


